
政府機關密碼統合辦法 
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國家安全局(101)勤維字第 0013615號令修正發布第 4、7、8、12、

19、29條條文 

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國家情報工作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 二 條 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密碼：指利用演算法或其它方法，對資訊直接或間接加以保護之技
術或作為。 

二、密碼模組：指在模組邊界內，用以實現密碼功能之軟、硬、軔體或
其組合。 

三、保密裝備：指具有密碼模組，內建密碼功能之裝置、設備或系統。 
四、保密媒體（以下簡稱密體）：能儲存密碼或其參數，且能與保密裝

備分離之媒介物。 
五、密碼作業：辦理密碼及保密裝備之運用、管制、訓練與補保等諸般

業務。 
六、密碼保密：辦理密碼作業相關機密資訊維護或保防等業務。 
七、密碼督導機關：指密碼作業與密碼保密之督導機關。 
八、保密網路：運用保密裝備所建立之資通訊通聯網路。 
九、鑑測作業：驗證與評估密碼或保密裝備安全效度及其可靠程度。 
十、政府機關：指政府各機關、機構或單位及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

、法人或團體。 
第 三 條  主管機關統合政府機關密碼暨其裝備之研發、鑑測、密碼作業與密碼保密等

有關業務之施行。 
第 四 條 主管機關、密碼督導或使用機關為執行前條之業務，得委託個人、法人或團

體辦理之。密碼督導或使用機關並應循密碼作業督導體系報請主管機關同意
後，始得逐級授權。 

前項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，於委託範圍內，視為政府
機關。 

第 五 條  主管機關為執行密碼業務，得提供各級政府機關下列必要之支援： 
一、通資訊保密網路設置之諮詢及鑑測。 
二、密碼教育訓練。 
三、相關密碼技術諮詢、保密裝備及專業技術人力。 
四、為執行密碼工作所需之相關經費。 
五、密碼安全事件之應變及處理。 
六、密碼業務標準規範之諮詢。 
七、其他與密碼業務有關者。 

第 六 條  為推動政府機關密碼管制業務，應依各機關特性與業務分層負責處理，區分
密碼作業及密碼保密之督導機關。 

第 七 條 密碼作業督導機關計分四大體系，其權責分工如下： 
一、行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：督導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與受委託行使公

權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密碼作業。但屬國防部及外交部者，不
在此限。 

二、外交部資訊及電務處：督導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與受委託行使公權
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密碼作業。 

三、國防部參謀本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：督導國防部及所屬軍
事機關、部隊、學校與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密
碼作業。但國家情報工作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情報機關，不在
此限。 

四、主管機關密碼業務單位：督導前三款以外政府機關及第三款但書
所列機關之密碼作業。 

前項機關之權責如下： 
一、辦理密碼作業人員管制與教育訓練。 
二、辦理密碼作業督考及獎懲。 
三、辦理保密裝備申製、配發、補保與管制等事項。 



四、輔導建立密碼作業安全防護。 
五、其他密碼作業有關業務。 

第 八 條 密碼保密督導機關計分四大體系，其權責分工如下： 
一、法務部廉政署：督導中央機關、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之政風機構，推

動密碼保密業務。 
二、外交部政風處：督導外交部及駐外館處之密碼保密業務。 
三、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：督導國防部及所屬軍事機關、部隊、學校之

密碼保密業務。 
四、主管機關政風處：督導前三款以外政府機關之密碼保密業務。 
前項機關之權責如下： 
一、配合辦理密碼保密督考、獎懲及教育訓練。 
二、配合宣導密碼保密法令及作法。 
三、處理密碼保密有關洩密、違規業務。 
四、有關密碼保密其他事項。 

第 九 條 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國家機密、軍事機密及國防秘密，以電子通信工具傳
遞或直接儲存資訊系統者，應使用或加裝主管機關核發或認可之通信、資訊
保密裝備或加密技術。 

前項裝備或技術應通過主管機關鑑測作業。 
主管機關得視政府機關密碼作業能量，授權建立其保密裝備籌獲、維修
、鑑測之能量。 

第 十 條 主管機關製供或授權製供之密碼、密碼模組、保密裝備與其從物及附屬物，
除移撥之從物者外，其財產權屬於主管機關；其屬實體物者，主管機關、密
碼製供、密碼作業督導及密碼使用機關均應建立帳籍管理；主管機關及密碼
督導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稽核。 

前項財產，保管人應善盡保管之責，不得私自移轉或借撥，若有遺失、
損毀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害時，應依相關法令處理。 

第 十一 條  密碼作業督導機關應定期檢討所屬保密裝備超、缺情況，主動分配、調整、
申製及報繳，並建立其配置基準量。 

第 十二 條 為審核政府機關保密裝備年度需求，得由主管機關召開保密裝備需求審核會
議訂定保密裝備製供順序、數量及總額預算編列需求。 

前項會議由主管機關密碼業務單位主管擔任主席，主管機關及密碼作業
督導機關主管出席，並視需要邀請有關機關派員列席。 

第 十三 條  政府機關對保密裝備有急迫需求，且未納入年度製供範圍時，可專款委請主
管機關代辦保密裝備製作事宜。 

第 十四 條  政府機關辦理專案任務，須使用保密裝備者，得循密碼作業督導機關向主管
機關提出保密作業申請。 

第 十五 條 政府機關應嚴密管制保密裝備之帳籍管理、使用、運送、保管、交接及繳銷
等事項。 

與前項相關之文書、圖畫、照片、磁碟、磁帶、光碟、微縮片等媒介物
及其他得以讀、看、聽或以技術、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訊息均應
予以保密。 

第 十六 條 保密裝備故障時，應循維修機制送修，嚴禁私自拆解檢修。 
前項故障裝備屬不堪修復時，由主管機關辦理報廢作業。 

第 十七 條  主管機關應依最新安全威脅、技術發展及保密裝備運用現況，定期評核其安
全效度及採取必要之作為。 

第 十八 條  主管機關每年應會同有關機關編成聯合作業小組，辦理政府機關派駐海外單
位有關密碼業務督考、密體配賦及繳銷、裝備架裝與維修等工作。 

第 十九 條 密碼業務人員應為中華民國國籍之公務員，並需經所屬機關查核或考核通過
。 

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工作人員，亦需經委託機關查
核或考核通過。 
前二項人員隸屬單位應確實查察其任職期間之言行動態，如有影響安全
之異常情事，應主動檢討處置，並調整職務。 

第 二十 條 密碼作業、研發及鑑測場所須設置消防設備，非經核准不得展示，並應妥置
下列三項以上安全防護措施： 



一、防盜功能門窗。 
二、電子門禁管制系統。 
三、電子警報設備。 
四、監控、錄系統。 
五、具中華民國公務員身分之安全警衛。 
六、獨立隔離作業場所。 
七、設置安全保險櫃。 
八、保密裝備隱藏或掩蔽。 
九、其它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防護措施。 
政府機關如因緊急任務需要，經主管機關准許先行裝設保密裝備者，其
作業場所，得僅設置一項以上之安全防護措施，但應於任務終結後三個
月內，依前項規定予以補正之。 

第二十一條  政府機關遭遇重大突發狀況，致無法保障保密裝備或相關密件安全時，應迅
速採取撤離、銷毀等適切有效之緊急應變措施。 

第二十二條 政府機關查覺保密裝備有異狀或遺失時，應即通報其密碼督導機關與主管機
關，並由密碼督導機關採取緊急處置。 

前項危安影響，密碼督導機關應組成專案小組予以調查，最終報告應送
主管機關備查。 

第二十三條 密碼督導機關每年應對所屬機關辦理業務督考，並得協請主管機關支援辦理
。 

前項督考成效，應於年度中央密碼管制協調會報會議中提報。 
第二十四條  主管機關為瞭解密碼督導機關密碼業務現況及保密裝備運用、管制情形，得

每年辦理密碼管制業務訪問。 
第二十五條 從事密碼作業、研發及鑑測人員著有功績、勞績特殊優良事蹟者，密碼作業

督導機關得視其績效辦理獎勵或向主管機關申請獎勵或核發獎金。 
前項經費，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。 

第二十六條 主管機關製供或授權製供之密碼、密碼模組、保密裝備與其重要從物及附屬
物，應分別核列其機密等級。 

前項屬密級以上之物品，如需運送，應指派專人為之，嚴禁託運。但拆
卸密碼模組之裝備，經專案核可者，不在此限。 
第一項物品於攜出境外時，應採適當之掩護措施。 

第二十七條  主管機關製供或授權製供之密碼、密碼模組、保密裝備等相關事項或其技術
資訊，非經主管機關及密碼作業督導機關許可，不得對外公開、展示、交付
、運往境外或移作他用。 

第二十八條  為整合政府機關密碼科技研發資源，主管機關得邀集有關機關建立研發分工
、技術交流與資源共享機制。 

第二十九條  主管機關應會商密碼督導機關，律訂政府機關密碼作業獎懲原則，作為各機
關獎懲參考。 

第 三十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